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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关于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通知

法〔2025〕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律师协会，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律师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便利群众诉讼

，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24年 3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了《部分案件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法〔

2024〕46号)。



　　一年多来，经过积极宣传推广和引导，广大律师、当事人通过实际使用对起

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有利先行调解和促进审判提质增效等方面

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同时，广大律师、当事人、专家学者、基层法

院法官针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增强使用便利性、提高应用实效性等

意见建议。

　　据此，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充分了解吸收各方意见，对示范文本的要素类别

、内容、格式等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比如，根据立案工作实际，统一完善起

诉状答辩状“当事人信息”要素类别，删除“送达地址”、“电子送达”栏目，

优化表格设计、调整字体大小，让当事人看得明白、用得方便，减轻当事人填写

负担；在“诉讼请求”、“答辩事项”、“事实与理由”项下增加空白栏，方便

当事人根据需要对案情进行表述或补充其他信息，全面充分表达诉求；针对专业

性较强、不易理解的法律专业术语，增加相应解释和填写说明；从已审结案件中

筛选有代表性、复杂程度适中案件的起诉状答辩状作为实例，方便当事人加深理

解和参考借鉴；在“证据清单”中，根据实际案由提供部分证据指引，方便当事

人提交对应证据，提高诉讼效率；增加“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意愿”栏目并详细阐

释先行调解的流程、优势等，为当事人选择先行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提供指引、服

务，也方便法院充分了解当事人调解意愿，适时开展调解工作，提高纠纷解决效

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第一批 11类试行示范文本进行修改完善的同时，又针

对刑事(自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行政、环境资源、国家赔偿、执

行等 9个领域常见多发诉讼案件研究制定了 56类新的示范文本，现将两批 67类

示范文本合并印发，自 2025年 7月 14日起全面推广使用。2024年 3月 4日印

发的《部分案件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法〔2024〕46号)同时废

止。现就示范文本推广应用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重要意义。制

作起诉状、答辩状是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实现庭审优质化的



前端要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诉讼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关系到人民法院解决纠

纷的质量和效率。此次发布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采用表格化、要素式方式，

旨在让人民群众看得明白、用得方便，为当事人起诉、答辩提供规范全面的诉讼

指引，是人民法院立足群众司法需求，便利群众诉讼、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为民

举措。各级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凝聚工作合力，通过深入细

致地宣传、解读、培训、释明等工作，积极指导引导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使用统

一规范、要素式、勾选式的示范文本，让人民群众全面、准确表达诉求，快速确

定争议焦点，提升对诉讼结果的合理预期，促推纠纷实质化解、高效化解、一次

性化解，做实定分更重止争工作，携手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便利人民群众诉讼的工作理念。各级人民

法院要按照“积极引导、尊重选择”的总体原则，结合工作实际，积极稳妥推进

，做足做好示范文本在立案、审判、执行以及先行调解等各环节中的引导服务工

作。在诉讼服务中心配齐配足诉讼服务人员，引入要素识别回填等智能辅助工具

，广泛邀请律师、调解员、法学专业志愿者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引导服务工作，逐

步实现当事人、律师对示范文本的进一步认可。要坚持示范文本推广应用与参与

综治中心建设、加强先行调解一体落实，统筹做好综治中心问询、示范文本引导

、先行调解告知工作，在指导填写示范文本的同时，详细释明先行调解省时、节

费、促和等有利双方的优势，增强纠纷实质化解效能。要加强示范文本在调解、

审理环节全面应用工作，加强业务培训，进一步压实法官应用示范文本开展庭审

工作，实现纠纷化解早、群众认可度高。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尊重当事人及其代

理律师意愿，坚决防止违规以强制应用示范文本为由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有案

不立，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有案不立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

　　三、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提升示范文本好用、易用、管用水平。各级人民法

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示范文本施行过程中注意收集、梳理、总结示



范文本推广应用中发现的不足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

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满意度评价

系统就示范文本设计、应用反映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广泛听取意见，认真

研究回应，商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示范文本及时进行动态优化完善，持

续提升示范文本好用、易用、管用水平，更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

到司法审判过程中，推动司法审判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25年 5月 28日

　　附件：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